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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起人基本情况

山东泰山文化研究院（下称研究院）是 2011 年底经山

东省民政厅注册登记批复设立，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管

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研究院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泰

山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己任，构建集学术研究、

文化交流、智库服务、文旅规划、教育培训等一体的多元平

台。

研究院拥有众多的知名专家和高素质的学科队伍，其中

有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学者、政府参事、著名的文化大

家、齐鲁文化名家、道德模范等。“泰山智库”专家涵盖文

化、社科、企业、教育、哲学、政府、艺术等多个领域的领

军人才，研究院特聘专家、教授近 200 余人，为传承历史悠

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

贡献力量。

研究院多次得到国内各大媒体的赞誉。其中山东卫视、

光明日报、新浪网、齐鲁网、大公报、联合网、国学频道等

几十家媒体进行了关注及报道，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研究院 2021 年申请设立了孔子学堂，目前有泰安、济

南两个校区，孔子学堂成立一年来，积极按照孔子基金会的

工作要求，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目标，建设传承中华

文化为宗旨的公益性社会教育基地。

二、设立目的、意义和宗旨

目的：围绕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弘扬传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打造泰山



文化传承示范区的的部署要求，以深入挖掘泰山文化及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并促进其转化应用。

意义：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主线内涵、增强

建设共有精神家园的思想共识、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伟大精

神，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

精神指引。

宗旨：资助相关领域的重大课题研究、公益活动、工程

项目，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加速建

设，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三、实施内容

该专项基金主要用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特别

是泰山世界双遗产的创新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和弘扬，主要包括:

（一）泰山文化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开展课题研

究、教育培训、支持公益书院和学堂发展等；

（二）泰山文化与儒家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融合发展、

挖掘保护、弘扬传播、活化利用，举办会议、论坛、展览、

文化节、评选、仪式庆典等系列活动；

（三）泰山 IP 化、社会化、产业化、国际化、品牌化

传播方向，建设线上数字化平台、数据库等；

（四）泰山文化服务中国发展方向，在北京建立泰山文

化国际传播平台，在泰安、济南建设发展研究基地，在各地

建立传播泰山文化推广中心、空间、基地和园区等；

（五）支持其他与落实国家重大方略相关的公益项目。



四、实施地域及受益对象

专项基金将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及国家政策，团结热

心公益事业的力量，搭建公益平台，实施地域及受益对象如

下：

（一）实施地域：海内外

（二）受益对象：华人华侨、央国企及民营企业、家庭、

特殊人群、专家学者。

五、工作推进计划

（一）2022 年 9 月，成立中国孔子基金会泰山文化专项

基金。

（二）通过募捐活动募集资金，用于支持开展符合专项

基金设立目的和宗旨的公益活动。

（三）根据后续募集资金额度和工作计划，持续推动相

关公益项目和活动开展，逐步形成专项基金公益项目体系。

六、解决的问题与社会效益

（一）解决的问题

1.解决如何立足泰山文化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向重

大民生问题，高质量、跨学科、协同性地开展理论研究的问

题；

2.解决如何为传承发展泰山文化培养高层次研究人才、

传播人才、产业人才，形成人才梯队的问题；

3.解决如何将泰山文化和中国精神融入生产生活实际，

创造性的设计新机制、新模式，推动新兴产业的问题；



4.解决如何将泰山文化和中国精神向世界传播，促进人

类和谐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二）社会效益

1.提高泰山文化和品牌在海内外的知名度、美誉度；

2.深度发掘泰山文化的深刻意涵与当代价值；

3.保护泰山珍贵的人文资源、历史遗存；

4.促进文化、经济、社会、生态等各项事业的高质量发

展；

5.营造良好的区域发展环境。

七、募集、使用及管理

（一）募集

1.由山东静逸轩商贸有限公司、中和（济南）贸易有限

公司同意自愿捐赠人民币 100 万元人民币，作为泰山文化专

项基金的初始资金，后期再通过面向社会募集方式，为专项

公益基金持续注入；

2.后期专项资金面向社会募集。

（二）使用

专项基金的使用，按照本会专项基金管理办法和财务管

理的相关制度执行。

（三）管理

1.本会指定捐赠账户，接受社会捐赠，并向捐赠人开具

财政部“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捐赠人可享受应纳税所

得额税前扣除的国家税收优惠政策。

2.本会依法依规对专项基金的使用进行管理和监督。

3.本会配合审计部门做好审计工作。



4.本会负责专项基金的效益评估和风险管控。


